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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78/2021_2022__E6_B5_99_E

6_B1_9F_E5_A4_A7_E5_c64_578258.htm 为进一步推进素质教

育，我校根据《关于2009年杭州市区各类高中招生工作的意

见》（杭教高中[2009]6号）文件有关精神，结合学校办学特

色，现将我校2009年特长生招生办法公式如下。 一、依据和

原则 为进一步推进素质教育，充分发挥浙大附中的办学优势

化为资源，体现新课程改革的理念，按照学校发展需要，发

现、选拔具有一定特长的初中毕业生，实施因人施教，促进

学生个性化发展，同时坚持德、智、体全面衡量，择优录取

和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的原则，实现学校跨越式可持续发

展。 二、组织机构 1.成立以尚可校长为组长，丁筱华、毛伟

民、李烈明、马春风、屠晓丹、邓肖文为成员的学校提前自

主招生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研究、决策学校自主招生工作中

的重大事项，负责对确定的拟录取学生名单进行审核，上报

。 2.成立学校提前自主招生办公室，主任马春风，副主任屠

晓丹，成员戴滟滟、邓肖文、夏晓忠、何黎明、叶梅莉、刘

晓星。负责对申请报名者进行资格审查和综合素质、专业水

平的考核，并根据考核结果，确定拟录取学生名单。 3.成立

学校提前自主招生监督小组，组长顾建辛，成员高炜、翟平

。负责自主招生工作全过程的监督，确保其公正公平。 三、

招生对象及计划 （一）招生对象 1.基本条件 同杭州市教育局

《关于2009年杭州市区各类高中招生工作的意见》（杭教高

中[2009]6号文件）及其附件所确定的招生对象和范围。 2.前

置条件 综合评语中的操行等第须合格及以上，初中毕业实验



操作考查合格，综合素质等级评定全部合格且其中获得3个A

等及以上。 （二）招生人数和标准： 科技类03人；体育

类514人；艺术类02人。总人数不超过18人 1.科技类标准：初

中毕业综合素质评价优秀，文化课成绩良好，在科技方面有

一定特长并符合科技类特长生基本条件。 2.艺术类标准：初

中毕业综合素质评价优秀，文化课成绩良好，并在声乐、舞

蹈项目上符合艺术类特长生基本条件。 3.体育类标准：初中

毕业综合素质评价优秀，在体育方面有一定特长并符合下列

条件的杭州市初三应届毕业生（以2009年杭州市中小学生田

经运动会成绩为准）可以报名参加。具体要求分别如下：项

目 人数 专业条件 备注 跑 15城区前三名或国家二级运动员 跳

12城区前三名 投掷 13城区前三名 游泳 01国家一级运动员 排

球 12国家二级运动员 羽毛球 01国家一级运动员 四、报名考

试 （一）报名 1.杭州市区初中毕业班学生采取本人自荐和毕

业学校推荐相结合的报名方式，具体程序如下： （1）凡符

合我校特长生提前自主招生条件的学生，向所读初中领取并

如实填写《2009年杭州市区各类高中提前自主招生报名表》

； （2）由所在初中学校审核学生所填写的《2009年杭州市区

各类高中特长学生提前自主招生报名表》，签署意见，加盖

学校公章，并提供学生在校德智体美发展情况以及获奖、特

长等证明及写实性材料； （3）符合我校特长生提前自主招

生条件的学生于5月56日自行来我校报名。 2.个别生持相关材

料于5月1516日先到杭州市教育考试院进行中考报名（地址：

华浙广场9号），18日自行到我校进行特长生报名。 （二）资

格审查 我校提前自主招生办公室对报考我校的特长学生进行

资格初审，初审合格名单报市教育局高中处审核确认，于5



月13日在学校网上（www.hzzdfz.com）公示三天，无异议者，

由我校发放测试证。 （三）考核 1.考核时间：2009年 5月23日

上午半天。 2.考核地点：浙大附中（详细地点见准考证）。

3.文化考试科目、形式、时间、计分如下：考试科目 考试形

式 考试时间 满分值 语文 闭卷（无听力） 8：009：00100分 数

学 闭卷 9：1510：15100分 英语 闭卷 10：3011：30100分 五、

公示录取 1.由学校提前自主招生办公室对考生进行综合考核

。体育类考生按项目分男女，根据文化成绩择优确定；科技

类、艺术类考生文化成绩不低于200分，科技类考生按文化成

绩择优确定，艺术类考生分项目按文化成绩择优确定拟录取

学生名单。 2.学校对拟录取学生名单进行审核并报杭州市教

育局高中处审批后，于5月26日分别在学校网站

（www.hzzdfz.com）和杭州教育城域网（www.hzedu.net）公

示（三天）拟录取学生名单，征求学生、教师和学生家长意

见。 3.拟录取考生经公示无异议，报杭州市教育局核定批准

后，我校发放录取通知书。录取学生于5月31日来学校报到。

4.发现有弄虚作假和舞弊行为并被查实者取消其录取资格。 5.

录取学生视为已获得高中学籍，不再参加当年中考。 招生办

法由学校自主招生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咨询电话：87961516

、87981192 更多2009年中考信息请访问：百考试题中考网（

收藏本站） 百考试题中考论坛 百考试题中考网校 100Test 下

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